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4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指导意见

（济幼高专教字〔2024〕4 号）

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推进国家教学标准落地实施，提升我校职

业教育质量，依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的指导意见》《职

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实际，现就做好我校 2024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国家系

列改革文件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深化专业内

涵建设，推动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系统设计

培养内容和培养环节，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推进三全育人，打造“三元六融”人才培

养体系，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德技并修，促进全面发展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德、知、行”三元合一，实行“思政、岗

位、课程、竞赛、证书、实践”融合育人，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和创新意

识、创业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学生的价值引领、专业能力积累和职业素

养养成。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健全“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格局，推进三全育人。

强化专业课教师立德树人意识，结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梳理

每一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专业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推动专

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

（二）坚持标准引领，确保科学规范

以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简介（2022 年修订）》《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职

业院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系列标准为基本

遵循，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管理、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基本要

求，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的法定要求，融通学校招生与企



业招工（事业单位招聘）、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技能竞赛与创新实践、毕业证书与资

格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职业素养与企业文化，推行“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推

进赛教深度融合，以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为牵引，以大赛引领教学、以教学促进大赛，系

统重构教学活动。

师范类专业要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在修(制)订培养方案时，应深入

学习和研究《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

《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等国家规定，充分发挥专业标准的导向与引领作

用，努力构建理念先进、定位准确、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

非师范专业在修(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认真研究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文件，

紧密联系区域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深入研究各行业标准，坚持导向正确、特色鲜明、

错位发展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与各行业标准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坚持需求导向，深化产教融合

契合区域经济发展定位，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不断深化产教融

合。各学院、专业负责人应根据自身实际，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研阶段开始，积极

主动争取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的参与，校企共同建设专业、共同制订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课程；参照工作体系、工作过程以及岗位工作任务等优化专业课

程设置；深化专业教育课程内容改革，对接产业或岗位能力的需求更新教学内容，及时

纳入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构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成果共

享机制，推进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在确定专业培养目标，

知识、技能、能力结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集中行业一线专家的智慧和发

挥他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细分和确定本专业未来的某个或若干个就业岗位对知识、

素质、能力的要求，并进一步确定该专业的知识能力结构框架(包括专业基本能力课程、

核心能力课程、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等)，积极探索产教融合，落实校企合作、

校校（园）合作、校政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四）坚持完善机制，确保培养质量

符合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规律，有利于人才培养活动的组织、管理和运行；符合专业

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利于突出学科专业的内在逻辑、基本范畴、核心概念、思想与方法；

符合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发展规律，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自主成长。注意共

性与个性、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充分了解培养对象的学习基础和学习兴趣，以人为

本，以学生为中心，设计合理的课程体系，分类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评价方式

改革，实施因材施教。建立健全行业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

的学业考评制度，加强课堂参与和课堂纪律考查，完善实习（实训）考核办法，引导学



生树立良好学风；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突出教师实践技

能水平和专业教学能力，强化教师参与教学和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价与激励，引导教师上

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

（五）坚持职教规律，服务学生全面发展

遵循教师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处理好德育与智育、理论与实践的

关系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

展和综合提高的原则，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的培养贯穿整个教学环节。强化第二课堂，充分发挥学生特长，支持和方便学生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特长选修公共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科学系统地设计实践教学体系，通过

校内实验、实训、职业技能培训和校内外实训、岗位实习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从教能

力，改革实践教学模式，减少演示性实验，增加仿真性操作性实操。鼓励各学院积极参

与实施 1+X 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形成基于“产教融合、书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将社会急需产业和技术人才紧

缺领域中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贯穿于人才培养方案中，真正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职

业岗位要求相统一，教学内容与职业考证内容、职业岗位要求相融合，构建充分就业和

优质就业的一种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三、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贯彻“OBE”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体现专业人才培养“产出”的质量预期与追求，

培养目标包括对入才的基本素养、从事的专业领域、服务面向、职业特征和人才定位的

描述，反映专业毕业生在工作岗位所具有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以及职业发展潜力与竞

争力。

各专业在制定培养目标与要求时，应注意：

1.培养目标应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参照国家专业教学标准，

服务国家、山东基础教育(区域经济)改革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学校

办学定位，结合专业自身特点，以《职业教育专业简介（2022 年修订）》为基本遵循，

结合企业调研、职业能力分析结果等，科学合理确定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培养目标内容明确清晰，表述科学规范、具体、可衡量、可达成；反映学生毕业

后 5年左右在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体现专业特色和优势，并能够为利益相关方

所理解和认同。

3.鼓励积极参与实施 1+X 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

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尝试对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

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和转换。



（二）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是指学生通过本专业学习，毕业时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上应达到的要求。

毕业要求应体现专业特色，支撑培养目标。

1.知识要求: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学科和专业基础知识，本专

业及相邻学科知识等。

2.能力要求:本专业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包括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

践能力、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

3.素质要求:指学生应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生理素质，

心理素质、行为素质等。

师范类专业要参照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来确定毕业要求，能够支撑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同时体现专业特色；每项毕业要求的内涵要进行合理分解，形成可教、可学、可评、

可达成的指标点(建议不多于 4个)。

4.严把毕业出口关：确保学生毕业时完成规定的学时学分和教学环节，结合专业实

际组织毕业考试（考核），保证毕业要求的达成度，坚决杜绝“清考”行为。

四、课程结构设置

各专业的课程结构由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三个部分构成。公共课程、专

业课程包含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

（一）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公共基础课程。应当将思想政治理论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体育、军事课、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廉政教育、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列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并将党史国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信息技术、语文、数学、外语、

健康教育、美育课程、职业素养等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

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按规定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思政课、专业课教材。结合实习实训强化劳动教育，明确劳动教育

时间，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加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深化体育、美育教学改

革，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开设关于国家安全教育、节能减排、绿色环保、金融知识、社会

责任、人口资源、海洋科学、管理等人文素养、科学素养方面的选修课程、拓展课程或

专题讲座（活动），并将有关知识融入到专业教学和社会实践中。应当组织开展劳动实

践、创新创业实践、志愿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鼓励各专业教师发挥专业特长，面向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程。



公共课程原则上教务处统一管理，课程编码由教务处统一编制。

（二）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是围绕专业培养目标，构建专业理论知识、技能和能力体系而开设的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是为专业课学习

奠定必要基础的课程，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专业核心课程针对职

业岗位（群）共同面向的工作任务和具有的职业能力，是不同专业方向必备的共同专业

核心知识和基本技能；专业方向课程是针对某类职业岗位所需要的专门性知识和技能。

一般按照相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确定 6—8门专业核心课程和若干门专业课

程。

（三）实践课程

实践课程包括军训、劳动实践、社会实践、岗位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教学

环节，每门课程均需编代码和确定课程类型。课程类型的确定原则为:理论课时大于 90%

的为 A类课，记作理论课；理论课时在 90%-10%之间的为 B类课，记作理论+实践课；理

论课时小于 10%的为 C类课，记作实践课；

加强实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 50%以上。要积极推行认识实

习、岗位实习等多种实习方式，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学生岗位实习，

可根据专业实际，集中或分阶段安排。推动职业院校建好用好各类实训基地，强化学生

实习实训。统筹推进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五、学制与修业年限

实行学年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学制 3年，在校学习年限 3-5 年。

六、教学周数、学分与学时

（一）教学周数

每学期原则上以 18 周计，第一学期因安排入学教育、军训 2周，教学周数 16 周。

公共选修课教学周数一般为 16 周。

（二）学分与学时

三年制各专业毕业总学分不少于 140 学分；教学活动总学时不少于 2500。除了第 6

学期的岗位实习，前五个学期平均开设课程周学时一般不超过 28 学时。

公共课程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 1/4，可以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在规定范围

内适当调整。学生公共选修课程至少修满 4学分。学生实际修读的所有选修课教学时数

占总学时的比例均应当不少于总学时的 10%。鼓励将学生取得的行业企业认可度高的有

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已掌握的有关技术技能，按一定规则折算为相应学分。

（三）学分计算

一般以 18 学时计为 1个学分。公共选修课 16 学时为 1学分，学分最小计量单位为



0.5 学分，学时与学分的折算办法如下：

1.理论课程学分

学分计算方法为:课程学分数=周学时×该学期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上课周数÷18

（或 16）。

2.实践性教学课程学分

各类分阶段进行的认识实习、实训课和课程设计，每周 18 学时，计 1 个学分。集

中进行的岗位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1小时折合 1学时）安排，共计 20 周，600 学时，

20 学分。

新生入学后统一安排 2周(14 天)军事技能训练，计 1学分。在第一学年开设 36 学

时的军事理论课(可以是网络课程，不占课内学时)，计 2学分。

入学教育、党团活动、运动会、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以及人才培养方案

中未安排的学习内容等不计学分，但为学生必修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必须将

课程学时分解为理论学时与实践学时。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学时一栏中，必须

用“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分别呈现。

3.公共课程的学分与学时设置

课程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

类型

学时

学分

按学年、学期教学进

程安排（周课时） 考核

方式

是否

课证

融通

课

备注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100001610 B 54 36 18 3 3 考试 否

2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100001620 B 36 36 0 2 2 考试 否

3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100001683 B 54 36 18 3 3 考试 否

4

形势与政策

100001631/

100001632/

100001633/

100001634

A 36 36 0 1 每学期 9学时 考查 否

尽善尽美尽年华 100001640 A 9 9 0 0.5 0.5 考查 否

大学生廉洁教育 100001650 A 9 9 0 0.5
0.

5
考查 否

大学生安全教育 100001660 A 9 9 0 0.5
0.

5
考查 否

5 军事理论 100001670 A 36 36 0 2 2 考查 否 网课

6 就业指导与创业 100001311/ B 72 36 36 4 1 1 1 1 考查 否



教育 100001312/

100001313/

100001314

7 劳动实践 100001710 C 48 16 32 3

每学年设立劳动周，

采用劳动项目实践等

多种形式进行，合计

48 学时。

考查 否

8 体育

100001511/

100001512/

100001513

B 108 12 96 6
根据体育学院

安排
考试 否

9 大学英语/大学

日语

100001221/

100001222/

100001223/

100001224

100001720/

100001721/

100001722/

100001724

A 144 144 0 8 2 2 2 2 考试 否

10 大学语文 100001230 A 36 36 0 2 2 考试 否

11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100001240 A 36 36 0 2 2 考查 否

12 信息技术 100001320 B 36 18 18 2 2 考查 否

13
大学生国家安全

教育
100001690 A 18 18 0 1 1 考查 否

小计

公共选修课程至少修满 4学分

说明：课证融通课程是指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合的课程。

（四）学分互认转换

1.允许通过学分奖励、以证代考抵学分和学分互认等途径转换获得学分，冲抵相应

学分，累计不超过 4个学分。

2.学生参加专业技能大赛培训，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培训，考取 1+X 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获得文艺、体育类、数学建模、“互联网+”创新创业、科技创新等大赛奖励，

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等，可转换相应学分；创新创业实践可转换为创新创业教育学分。

3.学分奖励、冲抵学分和学分互认转换的实施具体根据各专业课程设置执行。

七、制订程序

（一）调研与起草



各学院主要领导是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组织学习国家和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法规性文件，根据 2024 年我校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的要求，组织

各专业开展行业企业（区域龙头）调研、毕业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分析产业

发展现状、趋势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确定本专业培养职业面向，以及职业岗位（群）

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形成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分析和预测调研报告，同时，参考

《金平果 2023 高职专业竞争力排行榜》，选择本专业排名前三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比较，落实 2024 级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定工作，严把审核

关；各教研室和专业负责人召集本教研室、本专业教师和校外行业企业专家结合调研报

告，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安排教学进程，明确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条件保障等要求，研究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论证与审定

各学院组织行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教研机构、校内外一线教师和学生代表等对

各专业拟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在充分吸收主管部门、用

人单位和一线专家的意见后，进一步修订、完善并优化，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针对性、

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公共基础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确定；专业教育课程、实践教

育课程安排由各学院研究确定。各学院制定(修订)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报送教务处，

教务处初审后，由学校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答辩论证，通过后提交

学校党委会审定并公开发布。

（三）实施与更新

培养方案一经确定，必须认真组织实施，不得随意变动。因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技

术技能发展趋势、教育教学改革实际等因素确需调整的，各专业应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及时）调整完善，并按学校审批程序严格执行。

八、其他说明

1.培养方案一经确定，必须认真组织实施，不得随意变动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的，

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有关审批程序执行。

2.本意见未尽事宜由教学指导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


